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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政風處 函
地址：893013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承辦人：科員 李佳穎
電話：082-318823#65214
電子信箱：chiaying54@mail.kinmen.gov.
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地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府政處字第11100035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(本文附件請至本府附件下載區(https://attach.kinmen.gov.tw/)下載，

附件驗證碼：7GJPDF)

主旨：111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定期申報期間自111年11月1日

至12月31日止，相關應注意及配合事項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11年10月25日法授廉財字第11105005620號函 

辦理。

二、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3條第1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9條

第 4項規定，申報人年度需於111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期

間辦 理定期申報(同一申報年度已辦理就（到）職申報

者，免為 該年度之定期申報)，請確實填載完整財產資料

依限申報， 避免遭受裁罰，111年度透過「法務部公職人

員財產申報系統」提供財產資料予申報人申報財產作業之

注意事項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已完成授權作業之申報人，自111年12月5日起可使用自 

然人憑證登入「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」(申報人

端操作簡介請參閱附件)，點選「下載11月1日財產資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A71110008873

■■■■■■政風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11/11 11: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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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申報」功能下載11月1日當日財產資料進行核對，待

確認無誤後，於12月31日前使用上開系統上傳申報資

料，完成申報作業；未使用授權作業之定期申報義務人

則請於1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完成申報。

(二)已完成授權作業之申報人，遇有無法下載財產之情形，

請先向本處詢問申報人是否屬定期申報人員且依規定時

程完成定期授權，如仍有疑義，可逕向法務部公職人員

財產申報系統客服專線(02- 7735-2811)、法務部廉政署

委外駐點服務人員(02- 23141000分機2190、2191)或本

處(082-318823分機 65214)洽詢。

(三)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及網路申報宣導教材等資料，請 

至法務部廉政署網頁(http://www.aac.moj.gov.tw/)/防

貪業務專區/財產申報/業務宣導或書表及申報軟體下載

區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甲種發行、各國中小
副本：

98


